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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60年代的台灣，夏季時家長深怕家
中幼童有發燒現象，因為一旦發燒，常出現雙足

無法行走的併發症，這是急性脊髓灰白質炎（又

稱「小兒麻痺症」）的典型症狀。台灣地區自

1955年通報小兒麻痺症，1957年少數的開業醫師
或醫院自行進口於1954年發明的沙克疫苗，提供
民眾自費注射。沙克疫苗當時量少價高，即使有

社會團體的補助，一般家庭還是難以負擔。由於

兒童罹患這疾病會導致終身殘廢，因此造成民眾

恐慌與社會不安，但政府卻無法提供一全面性、

積極性的防治措施。

至1964年，台灣省衛生處終於進口沙克疫
苗，開始在大型縣市進行免費沙克疫苗接種計

畫。由於沙克疫苗價格昂貴，且台灣醫療衛生單

位尚無法自行製造，都仰賴國外進口，政府一時

之間無法編列經費採購全民所需的疫苗。當時台

灣省衛生處處長許子秋動用其私人情誼，利用國

內外各類場合演講機會，籌募經費或勸募沙克疫

苗，以解決疫苗不足的問題，因而爆發了1965年
的沙克疫苗風波。

沙克疫苗風波的出現

1965年2月來台訪問的日本細菌製劑製造協
會理事長橋本治雄夫婦，轉贈日本募捐的沙克疫

苗153萬西西，約值新台幣1千8百萬元，做為防
治小兒麻痺之用。這批疫苗得以讓台灣政府自

1964年5月開始在人口較密集的地區實施接種。
不過1965年4月，基隆海港檢疫所女工友謝

貴燕提供報社「證據」，檢舉日本捐贈的沙克疫

苗過時失效。由於謝女的丈夫與大伯原任職基隆

海港檢疫所，兩人因案解僱，當時的公共衛生工

作人員認為謝女挾怨報復，損害國家和全體民眾

的利益。衛生處也登報說明各地接種的沙克疫苗

都安全無虞，這些疫苗在啟運來台之前，都經檢

定試驗確定無異常現象且效力未減低。按世界衛

生組織規定，檢定後有效期間是二年，日本製劑

標準是一年，因此絕無採用過期報廢疫苗的情

事。

行政院農復會衛生組長許世鉅在這事件中力

挺省衛生處長許子秋，他認為許子秋向日本接洽

捐贈價值10萬美金的疫苗未耗公帑，各界應協助
和支持推行全省性的注射計畫。他以專家身分說

明疫苗有效期間是一項假定，國際標準定兩年，

同時，疫苗效力是逐漸遞減，而非過了檢定的時

間就完全失效。 
當時這批「已過期」的疫苗引起台灣社會的

爭論，1965年5月2日內政部長連震東命令台灣省
政府衛生處迅速查明，這批疫苗在接種後是否發

生死亡的情形。連震東甚至表示關於日本贈送疫

苗這件事，內政部方面事前並不知情，而這批疫

苗進口後的處理委員會，內政部方面也未受邀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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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震東表示是省政府決定接受日本贈送的

沙克疫苗後，希望中央方面能給予免稅進口時，

內政部才知情。至於這批疫苗，在進口時因台灣

沒有沙克疫苗檢驗設備，因此未經檢驗就給予進

口。連震東這番回應引發立法委員的不滿，立委

指出主管全國醫藥衛生的內政部，事前對這件事

竟無接觸，豈非「大權旁落」。 

支持者的行動

在這沙克疫苗風暴延燒的同時，中央研究

院院士袁貽瑾博士、台灣大學醫學院長魏火曜博

士、國防部軍醫局長楊文達博士、農復會衛生組

長許世鉅博士、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陳拱

北教授、國防醫學院彭達謀副院長和社會醫學系

李宣果教授等7位醫學專家於1965年5月3日公開
表示，這批日本贈送給台灣的沙克疫苗絕對不會

損害接種兒童的健康。他們強調這些疫苗安全無

毒，希望接受接種注射兒童的家長們，不要因為

外界的謠傳而對疫苗產生懷疑。

這7位專家從醫學學理和事實做以下結論：
這批沙克疫苗是好疫苗，並不因為過了使用期限

而失去效用。對於這一個結論，他們的理由是：

這批沙克疫苗是日本製造且贈送的，效用期是一

年。在學理上，所謂「效用期」，是指在規定的

時間內是最有效的時期，並非過了這段時間就失

去效用，或會發生不良的反應。根據他們的了

解，台灣方面與日本接洽贈送這批疫苗時，已經

知道它快到效用期限，日本方面為了慎重，在贈

送疫苗前曾做過試驗，發現效用依舊良好。

這7位關心公共衛生事業的醫師們指出，台灣
小兒麻痺患者增多是公共衛生的嚴重問題，希望

民眾重視這批日本贈送的疫苗。況且，疫苗開始

試用於「人」以前，必已經過實驗室和動物的無

數次試驗，確保其安全性與有效性，因此他們深

信衛生當局絕不會把不良的疫苗試用於人。

經過7位專家證言與衛生處的說明後，原本宣
稱對這件事不甚清楚的內政部長連震東，在1965
年5月5日的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中強調，接受注射
的兒童絕不會有副作用發生，各地家長切勿輕信

謠言，而拒絕接受預防注射。

連部長在答覆立委的質詢時說明，日本贈送

台灣沙克疫苗，日本厚生省給予間接支持，但日

政府因恐社會黨與共黨分子在國會中反對，因此

交由民間團體轉贈我國，出口時也經由日政府承

認的「日本細菌製劑製造協會」檢驗合格，且附

證明文件。他並保證注射少數已過期沙克疫苗的

兒童，「最多是沒有效力，絕對不會有害。」 
陪同答詢的台灣省衛生處技術室主任陳德三

也說明，日本贈送的沙克疫苗是50萬人份，過期
的僅占少部分。日本規定沙克疫苗的有效期間是

一年，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有效期間是二年，省

衛生處為慎重起見，加貼標籤註明須在1965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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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用完，逾期不得再使用。至於為何日本當

局與世界衛生組織對於以同樣標準製造的沙克疫

苗，所規定的有效期間竟差一年，衛生處的解釋

是日本當局欲加速其藥品生產與使用所訂的相關

規則。 
這事件也在台灣省議會引起軒然大波，1965

年6月11日省議會民政審查委員會召開委員會
議，對於省衛生處長許子秋擅自主張使用過期沙

克疫苗，罔顧人命一事，要求省政府徹查究辦。

省議員認為，雖然衛生處的報告指出：疫苗有效

期間的規定，並不表示逾期就完全無效，主要還

是看保管是否適當。然而「適當」的標準如何界

定？是否日後疫苗或藥品的保管得當，也可以任

意延長有效期？因此，省議員認為這疫苗事件，

重點不在「保管適當與否」，而是「依法是否適

當」。

標準的依據

許子秋於1965年7月把這批疫苗的樣本寄送
日本國立預防研究所重新檢定，並在1965年10月
收到回覆，證明未失效。然而，日本製沙克疫苗

在其瓶身標籤載明「有效期自檢定合格日起一

年」，是根據日本製劑標準，而國際標準的標定

是「自檢定合格起兩年」，這類事件對於來自日

本捐贈的沙克疫苗確實也引起紛爭。

有趣的是，1965年10月許子秋途經日本，
又與日本千葉縣血清研究所洽商該所致贈沙克疫

苗，請行政院核備以及請財政部准以免稅進口。

這批疫苗載明檢定合格日期是1964年4月11日，
而衛生處仍以國際標準宣稱有效日期至1966年4
月11日。內政部等單位認為日本製劑是為防止疫
苗變質效價降低，而訂出異於世界衛生組織的規

定。

內政部重申因各國製造設備與過程並不一

致，若未經再檢定以證明其效力的沙克疫苗，不

得使用。而許子秋未經正式外交途徑取得疫苗，

也引起行政院的不悅，要求日後須循正式外交途

徑辦理。

從1965年的沙克疫苗事件可以看出許子秋的
人脈廣闊，但他急於在台灣施打沙克疫苗，未顧

及台灣社會與政治局勢，社會輿論認為這舉動是

把台灣人民當成「白老鼠」。然而許子秋始終認

為這事件的爭議不是出自於「疫苗」，而是源於

「非醫藥的問題」。

圖片來源：日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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